
序号 监审项目 监审内容 监审部门 备注

1 输配电 省级以下电网输配电成本 省发展改革部门

省内天然气管道运输成本 省发展改革部门

管道燃气配气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省内跨市（州）和省属水利工程供水成本 省发展改革部门

市（州）内跨县和市（州）属水利工程供水成本 市（州）发展改革部门

县属水利工程供水成本 县发展改革部门

城乡公共管网（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应自来水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政府还贷和经营性公路（含桥、隧）车辆通行服务成本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城市公共交通、客运出租车运营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农村道路班车客运成本 市（州）、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汽车客运站旅客站务服务成本 市（州）、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及公益性特征的机动车停车设施服务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监审对象为辖区内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
机动车停车设施经营者

生活垃圾处理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污水处理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医疗废物处置成本 市（州）发展改革部门

公办高校、普通高中、中专、技校教育培养成本，公办高校住
宿成本

省发展改革部门

公办职业高中教育培养成本；公办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公办
中专、技校，公办城市义务教育住宿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公办学前教育机构保育教育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列入中小学教材用书目录的教科书、列入评议公告目录的教辅
材料印张成本

省发展改革部门

湖北省定价成本监审目录
（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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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审项目 监审内容 监审部门 备注

湖北省定价成本监审目录
（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

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成本 省发展改革部门

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及景区内配套交通运输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因历史原因，极少数无法确认资产价值的名胜古
迹，可以不实施成本监审，但应加强成本调查

在汉委属、省属和相关部队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成本 省医疗保障部门

省定价外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医疗服务成本 市（州）医疗保障部门

9 养老服务 政府投资兴办养老机构基本服务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殡葬基本服务及重要延伸服务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的墓位（格位）及其管理维护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公共租赁住房出租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成本 市（州）、县发展改革部门

司法鉴定服务成本、公证服务成本 省发展改革部门

碳排放权交易服务成本 省发展改革部门

高速公路清障施救服务成本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说明：
    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行定价成本监审的项目、本省价格听证目录所列项目，自动进入本目录；退出《湖北省定价目录》的项目，自动退出本目录。
    二、本目录所列项目，定价部门制定和调整价格前，应当按照“谁定价、谁监审”原则和成本监审有关规定，组织开展成本监审，出具成本监审报告，公开成本
监审结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没有正式营业，或者正式营业不满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二）按照已经生效实施的定价机制确定具体价格水平的；
（三）政府或者上级定价部门已经依定价程序明确具体价格、收费标准或者调整幅度的；（四）不依成本定价，或者采取招标、评估、协商（协议）等形式确定价格
的。
    三、本目录所称“市（州）”，均包括省直管市和神农架林区；所称“县”，均包括县级市及省已经授予定价权的区。“市（州）”“县”分别负责各自定价权
限范围内的成本监审，履行成本监审主体责任，对成本监审结论负责。同一定价区域内监审项目的经营者数量众多的，可以选取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经营者实施成
本监审。
    四、成本监审包括制定价格前监审和定期监审两种形式。除价格政策、成本监审办法明确实行定期监审的外，定价部门可以根据价格管理需要适当增加定期监审
项目，但应事先告知经营者。定期监审的间隔周期一般为三个完整会计年度，不得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同一经营者的同一项目,在同一会计年度内不得交叉实
施制定价格前监审和定期监审。
    五、制定非中央定价的在省内消纳的水电、气电上网标杆电价，由省发展改革部门组织开展成本调查或者成本监审。
    六、本目录由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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